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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政办发〔2020〕12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文化旅游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

施》的通知

郴政办发〔2020〕12号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郴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文化旅游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中省驻郴各单位：

《郴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文化旅游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3月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郴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文化旅游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文化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企

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湘政发〔2020〕3号）、《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支持文

化和旅游业战疫情促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湘文旅财发〔2020〕19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以下政策措

施。

一、支持对象

市中心城区（含“两区两园”，下同）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且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文化旅游企业（以下简称企

业），包括旅游景区（点）、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民宿、文化娱乐企业等。

二、支持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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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财政安排专项扶持资金，主要用于符合上述支持对象的补助、奖励、贷款贴息等方面。专项扶持资金专款专用，开

展绩效评估，接受专项审计。

三、支持措施

（一）支持重点企业快速复工复产。对国家3A级以上收费旅游景区，四星级及以上旅游饭店，省级旅游度假区、文化

产业示范园区基地，旅游民宿和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国家认定的动漫企业等重点企业2019－2020年银行贷款给予不超过

20%的贴息支持，每家企业不超过30万元。对扶持疫情防控，各级政府指定提供防疫资源保障的星级旅游饭店、A级旅游

景区，根据参与防疫工作情况，给予适当财政奖补。2019年、2020年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四星级旅游饭店、星

级民宿和省级以上营地的企业，给予适当资金补助。支持企业稳岗就业。落实国家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

单位缴费政策，从2月到6月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上述三项费用，从2月到4月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自2020年1月1日起，企业

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企业直接向承担疫情

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物品，通过“先征后返”或“先征后奖补”的方式，允许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

所得额时全额扣除。（责任单位：市文旅广体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税务局）

（二）争取上级资金项目支持。密切关注、深入研究，抓好中央、省、市为应对疫情出台的支持文化旅游产业健康发

展的政策措施的落实。加大协调服务力度，指导企业积极争取中、省针对疫情设立的奖补资金。积极申报创建全域旅游示

范区、高等级旅游景区、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级和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全国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

等。（责任单位：市文旅广体局、市财政局）

（三）加大政府购买力度。对市内国有文艺院团、演艺企业疫情结束后开展惠民或低票价惠民演出的，可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方式，支持国有文艺院团和演艺企业惠民演出进景区；对与旅游景区签订惠民演出合同的，根据吸引游客增幅情

况，给予适当资金补助，确保国有文艺院团事业收入不减少，保障基本运行，帮助演艺企业尽快恢复演出。（责任单位：

市文旅广体局、市财政局）

（四）实行招徕游客奖补。对市中心城区旅行社（具有旅行社经营许可证的法人社）实行招徕游客奖补，具体参照

《郴州旅游奖励办法》执行。从省外引来一趟旅游专列（普通专列人数不少于500人，高铁专列人数不少于300人），奖励

旅行社3万元；从郴州市外引来一趟100人、150人、300人以上的大巴车队，按实际游客人数分别给予12元/人、20元/人、

30元/人奖励；从郴州市外一次引来30台、50台车以上的自驾车队，按实际数量分别给予40元/台车、60元/台车的奖励。市

城区内旅行社组织游客来我市旅游，全年组织人数在5000人（含本数，下同）至1万人的，按实际人数每人奖励1元；1万

人至4万人的，按实际人数每人奖励2元；4万人以上的，按实际人数每人奖励3元。组织境外（含港澳台地区）游客来我市

旅游的，按每人1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以上招徕游客来郴旅游的，须游览2个（含）以上购票景区（点），且住宿1晚以

上，否则不予确认。（责任单位：市文旅广体局、市财政局）

（五）市场营销推广扶持。支持旅游景区（点）、旅行社等企业在疫情解除后开展多种形式的市场营销推广活动，通

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手段，稳固和开拓客源市场。疫情解除后3个月内开展有针对性的营销推广活动，经文化旅游广电体

育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良好效果的，按照财政管理体制权限，市、县两级从本地市场营销专项经费中按实际投入给予不超

过30%的奖补支持。（责任单位：市文旅广体局、市财政局）

（六）景区免门票补贴支持。全市A级旅游景区向全国（含港澳台地区）所有医务工作者和农村（社区）基层干部，

武汉市和黄冈市户籍居民，援助郴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慈善人士免门票政策的，按一定比例给予其补贴支持。(责任

单位：市文旅广体局、市财政局)

（七）暂退质量保证金和减免会费。对全市已依法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现缴

数额的80%（被法院冻结的除外），至2022年2月5日前补齐。指导市文化旅游产业促进会做好市旅游饭店协会、市旅游景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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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协会、市旅行社协会、市导游协会、市自驾游与露营房车协会、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协会2020年度上半年会费减免和

免除导游人员2020年全年会费工作。（责任单位：市文旅广体局）

（八）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支持非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业主减免中小企业租金，鼓励文化产业园区、A级旅游景区和

其他业主为中小企业租户减免疫情防控期间租金。对采取减免租金措施的业主给予适当财政奖补。鼓励视情减免星级旅游

饭店（含十佳旅游接待示范饭店）和文化娱乐场所水费、有线电视费、天然气费，减免比例控制在全年缴费总数的50%以

内，适当减免互联网经营场所2020年第一季度网络接入费。（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自来水公司、郴电国际、郴州华润

燃气有限公司、郴州电信、郴州联通、郴州移动、湖南有线郴州网络有限公司）。

（九）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各银行机构要加强对受疫情影响较大、有发展前景但暂时经营困难企业的信贷支持，不得

盲目抽贷、断贷、压贷，确保2020年信贷余额不低于2019年同期余额，并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完善续贷政策安排、增

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企业减轻受疫情造成的影响。（责任单位：市政府金融办、市人民银行）

（十）加强行业队伍建设。结合全市职业技能培训，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手段，开展公共文化、旅游景区、旅游

饭店（含民宿）、旅行社、社会体育等行业免费培训和行业服务质量再提质活动；开展文化志愿者、导游员、讲解员、教

练员、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队伍培训，为抗击疫情期间及疫情解除后培养锻炼一支高素质的文化旅游体育行业人才队伍。

疫情结束后，适时组织专场旅游人才校企对接会，缓解企业人才需求。（责任单位：市文旅广体局、市人社局）

四、其他事项

（一）享受本政策的企业，不重复享受《郴州市文化旅游产业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郴州市旅游民宿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国家、省、市另有规定或符合同类多项扶持、补助的，按就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

（二）市场营销推广扶持和景区免门票补贴支持政策适用于全市A级旅游景区、旅行社。

（三）支持措施除第（七）条外，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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